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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

2013 年 1 月 21 日 

 

2013 年施政報告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有關選舉安排、人權及推廣《基本法》事務的政策措施 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要點 

 

主席： 

 

 行政長官於上周發表了 2013 年施政報告，今天

我希望向委員簡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選舉安排、人

權及推廣《基本法》事務的政策措施。部分措施已於

施政報告中闡釋。我們亦藉此機會就取消區議會委任

議席的立法建議聽取委員的意見。至於本局處理有關

內地與台灣事務的工作，我會在後天舉行的工商事務

委員會作交代。  

 

區議會委任制度 

 

2. 首先，我們建議以立法方式落實一次過取消區議會委

任議席，即由第五屆區議會開始（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）

不再設有區議會委任議席。詳情已於我們提交的文件中

交代。我們計劃於今年第一季向立法會呈交有關修訂條例草

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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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第五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 

 

3. 另外，我們會就第五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作出檢

討。在檢討後，如果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有任何改變，我

們會透過修訂附屬法例來反映檢討結果。 

 

政制發展 

 

4.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07 年 12 月通過的《決定》，已

經明確為香港訂出了普選時間表，即 2017 年可普選行政長

官，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，立法會全部議員可由普選產

生。 

 

5. 特區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啟動有關制訂 2017 年行政長

官產生辦法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憲制程序，並廣泛

諮詢社會和公眾包括立法會的意見，仔細聆聽各界的聲音。 

 

公共選舉 

 

6. 我們會繼續與選舉管理委員會（選管會）緊密合作，

跟進選管會就各項選舉提出的建議，並參考公眾人士的意

見，以確保日後的公共選舉繼續在公平、公開和誠實的情況

下進行，並符合相關法例。 

http://www.eac.gov.hk/
http://www.eac.gov.hk/
http://www.eac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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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性傾向人士 

 

7. 在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方面，我們會投

入更多資源，致力消除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。 

 

8. 在推廣工作方面，我們會資助有興趣的機構及團體舉

辦相關的社區活動，促進性小眾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他們

提供支援服務；而政府亦會透過多種不同渠道(包括電視及電

台宣傳短片)，宣揚不同性傾向人士應享有平等機會的信息。

政府已承諾致力遵從《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》，我

們將會加強宣傳，向公私營機構推廣，促請它們遵從該守則

以進一步消除在工作間出現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問題。 

 

9. 此外，為更好地掌握現時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狀

況，我們會籌劃進行相關的調研工作，為日後的反歧視工作

提供最新、客觀及全面的基礎。我們並會加強與各方持份者

的溝通，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，聆聽他們對政府未來工作的

意見，並就此籌劃相應的措施。 

 

兒童權利 

 

10. 特區政府一向十分重視保障兒童權利。在 2012-1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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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我們增加了為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（資助計劃）

預留的撥款，藉此鼓勵及協助更多社區團體舉辦教育活動，

加強各界持份者對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《公約》）所保障的兒

童權利的了解，並鼓勵兒童參與社區事務。 

 

11. 我們會在今年第一季開始與香港電台的教育網站合

作推行一個名為「傳媒初體驗計劃之兒童權利」的外展項

目，在約 70 至 90 間學校舉辦工作坊、模擬採訪及拍攝比賽

等，讓學生從活動過程中理解及參與宣揚兒童權利。 

 

12. 我們亦會在今年製作智能手機應用程式，讓智能手機

和平板電腦用戶能以輕鬆互動的方式接觸到《公約》和其他

與兒童權利相關的資訊。我們會積極通過香港電台的學校外

展項目進行推廣，讓更多使用者接觸到應用程式。 

 

13. 我們已就上述的工作諮詢兒童權利論壇的意見。我們

會繼續通過兒童權利論壇等渠道，收集關注兒童權利的非政

府組職的建議。 

 

促進種族平等  

 

14. 禁止基於種族的歧視、騷擾及中傷的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自 2009 年實施以來一直運作暢順。《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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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指引)在 2010 年實施，有關政策局、部門及其他公共機構對

指引的實施反應正面。在 2013 年，指引的涵蓋範圍將會擴

展多八個政府部門，包括房屋署、天文台、郵政署、法律援

助署、警務處、懲教署、香港海關及入境事務處。 

 

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

 

15. 《2012 年個人資料（私隱）（修訂）條例》（《修訂條

例》）已於 2012 年 6 月 27 日獲立法會通過。除與直接促銷

及法律協助計劃有關的條文外，《修訂條例》的所有條文已

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 

16. 自《修訂條例》獲通過以來，我們一直與個人資料私

隱專員公署（公署）緊密合作，務求《修訂條例》的條文能

盡快實施。鑒於公署已經為實施有關條文作好準備，我打算

指定 2013 年 4 月 1 日為《修訂條例》第 20、21、38(2)、39

及 43 條的生效日期。在稍後議程中，私隱專員和我的同事

會就這方面作詳細闡釋。 

 

就法改會針對纏擾行為所提出的建議的未來路向 

 

17. 法改會針對纏擾行為所提出的建議涉及新聞自由及

私隱等基本權利，所涉事宜既複雜且敏感。傳媒機構十分關



 6 

注有關建議對新聞自由可能帶來的影響。我們正就相關法律

問題作進一步研究，尤其是外國的經驗，並會聽取立法會及

持份者的意見，以制訂合適的路向。 

 

推廣《基本法》 

 

18. 《基本法》的宣傳推廣工作，對落實《基本法》十分

重要。為此，我們繼續預留了撥款，用作舉辦推廣及宣傳活

動，以促進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識和了解。 

 

19. 我們會以傳統電子媒介（例如電視及電台節目）及新

電子媒介（例如互聯網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）作為主要的推

廣渠道，並通過在地區舉行推廣活動，以及加強與社區組織

的合作，加深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識。 

 

20. 主席，我的介紹完畢。我樂意解答議員有關的問題。 

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2013 年 1 月  

 


